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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光科技大學衛生保健組防疫物資管理辦法 

  民國 109 年 02 月 20 日制訂 

民國 109 年 09 月 10 日修訂 

民國 110 年 05 月 26 日修訂 

民國 110 年 09 月 06 日修訂 

民國 112 年 06 月 01 日修訂 

 

第   一   條    本辦法係根據教育部臺教技(二)字第1090025216號辦理。 

第   二   條    本辦法所稱防疫物資，指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，教育部購

置供學校防疫使用之口罩、額溫槍、消毒酒精等物資以及學校

購置之口罩、額溫槍、電子體溫計、防護衣、快篩試劑等物資。 

第   三   條    教育部提供之防疫物資僅限學校防疫專用，並以下列人員優先

使用： 

一、 防疫工作第一線人員：如宿舍管理員、護理人員、教

官、校安人員、校工、保全人員等。 

二、 學校臨時性發現學生及教職員工，於校園內出現發燒、

咳嗽、喉嚨痛、呼吸急促等不適或緊急狀況者。 

三、 依防疫指揮中心規定應自主管理人員到校時。 

第   四   條    教育部提供本校之防疫物資，按本校教職員工生比率為基礎分

配予負責教職員工衛生健康之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與負責學生

衛生健康之衛生保健組。 

第   五   條    第五條 學校應設有專人管理及登記制度，就使用情形確實掌

握，並填具防疫物資分配情形表如附件1，獲分配之校內單位，

需另行填報領用清冊如附件2之表1、表2，並依照規定函覆教

育部防疫物資收發月報表。其他學校購置之防疫物資，領用時

亦須登記如附件2之表3。 

第   六   條    各單位領用防疫物資應填寫「僑光科技大學防疫物資申請單」，

如附件2之表4，經單位主管核可後，依規定時間至衛生保健組

領取。 

第   七   條    獲分配之各單位領取物資時，應注意存放、運輸及分裝安全， 

                相關原則詳如附件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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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教育部提供防疫物資分配情形表 

 

填表學校：僑光科技大學 

領取口罩日期： 

領取口罩數量(片)： 

領取酒精日期： 

領取酒精數量(瓶)： 

領取額溫槍日期： 

領取額溫槍數量(支)： 

 

校內使用情形： 

分配物品 分配數量 分配單位 保管(使用)人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(表格不足可自行增加) 

 

至   年   月   日止剩餘口罩：   片；酒精    瓶 

 

 

 

備註：獲分配口罩之校內單位，須另行製作領用清冊，須包括領用人姓名、領用

日期、領用原因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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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表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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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表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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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表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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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表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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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表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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